
西浦创业家学院主持播音团团规条例

1. 主播团不收取团费，团建活动遵循AA制原则。

2. 自愿加入主播团后，需积极配合所有与主播团发展相关的工作安排，主动承担能力范围内的责任，避

免因个人私事影响团内工作的正常开展。如有违反，将不予分配主持活动及发放团员证明。

3. 所有团员应按时参加月例团训，尊重指导老师，积极配合，非特殊情况不请假。

4. 互相尊重、互帮互助、和睦相处，对每一个人的努力和工作成果给予充分的认可和感谢。

5. 团长、副团等管理层，有义务多负担团内工作，其余团员也应尽量配合工作安排，积极回复群消息。

6. 团长、副团等所有管理层人员，应尊重、照顾每一位团员的意见与情绪。

7. 任何团员不得擅自以主播团名义发表个人观点、商讨赞助合作等，新事项或规定的确立必须征求每一

位团员的意见，意见不同时少数服从多数，有事情大家商量着来。

8. 除了第三方直接指名邀请某位团员，所有主持机会都以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进行竞选，一视同仁。

9. 主持选拔会从多方面进行考察，包括但不限于：个人能力、主持风格与活动适配度、台风与形象、男

女搭档适配度、团训出勤率、团内贡献。能者优先，同时也会尽量照顾主持经验较少的同学。

10. 若第三方私下邀请主持（包括校内各学院、组织的老师），应向团长报备，团长收到消息第一时间向

艺术组织主管老师郭婧圆报备。

11. 太仓校区虽在向好发展阶段，主持机会却也还相对欠缺，每一位团员应在机会来临时积极争取、认真

准备、好好把握，平等地看待每一次主持机会，互相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经验与胆量。

12. 太仓主播团仍在发展初期，想要持续进步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希望大家都能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

精神，相信自己、相信主播团，一起努力。

本条例征求每一位主播团团员的意见，每换届时可以根据情况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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